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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869

号”文核准，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海思

科”)非公开发行股票 40,000,000 股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完成股份登记。发行人将在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作为海思科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证券”）认为海思科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

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aisco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 

住所：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 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5,607,470 元 

法定代表人：王俊民 

成立日期：2005 年 8 月 2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一般项目：销售：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剧毒化

工原料）、药用辅料；中、西药品及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设计、制作、代理；企业品牌维护及推广，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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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据服务、房屋租赁。许可项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和诊断药品）、进出口贸易、营销管

理培训、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

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9.30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计 555,213.66 500,528.51 499,656.99 503,526.39 

负债总计 265,687.90 208,508.26 214,183.91 265,860.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9,525.75 292,020.25 285,473.08 237,665.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282,819.36 284,192.95 290,237.69 237,134.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9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9,677.18 277,331.49 332,959.96 393,734.05 

利润总额 8,493.58 51,074.12 68,945.17 54,641.53 

净利润 10,249.69 51,758.25 60,120.47 47,485.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0,305.13 34,505.86 63,662.14 49,389.18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7,886.64 3,520.51 14,612.78 25,465.1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17.57 3,580.15 20,620.76 76,425.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873.39 28,196.95 -55,918.77 -51,482.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791.37 -18,723.42 -8,500.65 2,889.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6.49 12,376.77 -43,977.80 27,9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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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22.9.30/ 

2022 年 1-9 月 

2021.12.31/ 

2021 年度 

2020.12.31/ 

2020 年度 

2019.12.31/ 

2019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27 1.02  1.22 0.83 

速动比率（倍） 1.04 0.85  1.09 0.7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85 41.66 42.87 52.8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3.48 5.71 6.76 6.17 

存货周转率（次/年） 2.31 3.90  5.15 7.98 

毛利率（%） 67.87 65.98 68.07 6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6 12.30 24.23 2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32 0.59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32 0.59 0.46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1,075,607,470股，本次发行40,000,000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115,607,470股。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发行数量：40,000,000股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5、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3年1月5日），发行底价为

17.1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认购价格优先、

认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0.00

元/股。 

6、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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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7、承销方式：代销 

8、股票锁定期：6个月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00,0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0,866,217.58元。 

10、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所占比例 

无限售条件

股份 
476,678,471 44.32% 476,678,471 42.73% 

有限售条件

股份 
598,928,999 55.68% 638,928,999 57.27% 

合计 1,075,607,470 100.00% 1,115,607,470 100.00%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格（元

/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7,250,000 545,000,000.00 

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 10,000,000 200,000,000.00 

3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20.00 1,500,000 30,000,000.00 

4 费战波 20.00 1,200,000 24,000,000.00 

5 
嘉兴聚力振新壹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50,000 1,000,000.00 

合计 40,000,000  8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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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

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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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

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

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

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

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

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

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

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

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送本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

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

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

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

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

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

他方提供担保等事项，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

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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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安 排 

并发表意见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

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

约定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

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

的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

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

关的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正睿、郑明欣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邮 编：100032 

电 话： 010-56839300 

传 真： 010-568394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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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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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刘嘉怡     

       

保荐代表人： 

 
     

 
 

王正睿   郑明欣  

       

内核负责人： 

 
     

 
 

邵  年     

       

保荐业务负责人： 

 
     

 
 

唐松华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江 禹     

       

 
 

     

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